
企业会计准则第32号－－中期财务报告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

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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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8_9A_E4_BC_9A_E8_c80_324194.htm 企业会计准则第32

号－－中期财务报告（财会[2006]3号 二○○六年二月十五日

）（相关资料: 部门规章1篇）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中

期财务报告的内容和编制中期财务报告应当遵循的确认与计

量原则，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制定本准则。 

第二条 中期财务报告，是指以中期为基础编制的财务报告。 

中期，是指短于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的报告期间。第二章 中

期财务报告的内容 第三条 中期财务报告至少应当包括资产负

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和附注。 中期资产负债表、利润

表和现金流量表应当是完整报表，其格式和内容应当与上年

度财务报表相一致。 当年新施行的会计准则对财务报表格式

和内容作了修改的，中期财务报表应当按照修改后的报表格

式和内容编制，上年度比较财务报表的格式和内容，也应当

作相应调整。 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应当在中期利润

表中单独列示。 第四条 上年度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的，中期期

末应当编制合并财务报表。 上年度财务报告除了包括合并财

务报表，还包括母公司财务报表的，中期财务报告也应当包

括母公司财务报表。 上年度财务报告包括了合并财务报表，

但报告中期内处置了所有应当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的，中

期财务报告只需提供母公司财务报表，但上年度比较财务报

表仍应当包括合并财务报表，上年度可比中期没有子公司的

除外。 第五条 中期财务报告应当按照下列规定提供比较财务

报表： （一）本中期末的资产负债表和上年度末的资产负债



表。 （二）本中期的利润表、年初至本中期末的利润表以及

上年度可比期间的利润表。 （三）年初至本中期末的现金流

量表和上年度年初至可比本中期末的现金流量表。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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